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的通知
苏教社政函﹝2015﹞10号

各高校：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管理工作，提高项目完成质量，多出优秀成果，根据《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苏教规〔2012〕13号，以下简称《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现就做好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通知如下：
　　一、年度检查工作安排
　　（一）年度检查的项目范围
　　各高校根据《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过程管理，通过开展年度检查，加强督促提醒，不断提高项目按期结项率。今年年度检查的项目重点包括：
　　1.2013年立项未通过2014年年度检查及2014年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2012年以来立项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指导项目和专题研究项目（以下统称“一般项目”）。
　　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初审达到结项要求的项目，不参加年度检查，直接按结项要求申请办理结项。
　　（二）年度检查的主要内容
　　年度检查工作的内容包括：检查各在研项目的研究进展情况、阶段性研究成果完成情况、已出版或发表成果的正确标注情况、项目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变更及经费使用情况等。
　　对在检查中发现有未按《项目任务书》约定进度安排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未正确标注等问题的项目，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应重点加强跟踪管理、督促整改。如项目研究过程中有重要事项变更，项目负责人须填报《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要事项变更审批单》（附件1，以下简称《项目变更审批单》），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教育厅审批。
　　（三）年度检查材料的报送
　　1.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附件2，以下简称《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同时将项目调研报告、正确标注的相关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
　　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须对照《项目任务书》进行初审，在通过审核成果复印件的标注处加盖部门公章予以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各项目的年度检查材料（包括《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项目任务书》、《项目变更审批单》、项目调研报告和经盖章确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复印件1套，按序A4双面印制，装订成册）及《项目年度检查报告书》.xml格式数据报我厅社政处。
　　对未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阶段性研究任务，暂达不到年度检查要求的重大重点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变更审批单》，按《项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提出延期参加年度检查的申请，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教育厅备案。
　　2.一般项目的年度检查由各高校结合实际自行组织，审核后汇总报送《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年度检查项目一览表》（附件3）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各1份。各项目的年度检查材料由各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留存备查，不需要报送我厅社政处。
　　二、结项工作安排
　　（一）结项范围
　　已完成《项目任务书》约定研究任务，相关成果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符合结项要求的项目可申请办理结项。
　　根据《项目管理办法》和《省教育厅关于公布2015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苏教社政函﹝2015﹞7号）精神，今年项目清理的范围为：
　　1.无故不按期参加年度检查，或2次参加年度检查均不合格的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
　　2.在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轮建设期内批准立项、经延期仍达不到结项要求的基地重大项目；
　　3. 2011年及以前批准立项仍达不到结项要求的一般项目；
　　4.项目负责人因长期出国、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主持研究工作的项目；
　　5.被举报在项目研究过程中违反科研诚信，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的项目；
　　6.在研究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项目；
　　7.2015年批准立项、未按要求报送《项目任务书》的项目。
　　对上述清理范围内的项目将视情况作出暂停或停止拨付后续经费、撤项并追回已拨付经费等处理。被撤项项目的负责人3年内不得申报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二）结项材料的报送
　　项目负责人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填写《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结项报告书》（附件4，以下简称《项目结项报告书》），同时将正确标注的研究成果原件及复印件报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未正式出版的书稿、未经采纳批示的研究报告须经专家鉴定通过并附《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鉴定表》（附件5）后方可作为项目研究成果申请办理结项。
　　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须对照《项目任务书》进行初审，在通过审核成果复印件的标注处加盖部门公章予以确认并在规定时间内将各项目结项材料（包括《项目结项报告书》、《项目任务书》、《项目变更审批单》和经盖章确认的研究成果复印件1套，按序A4双面印制，装订成册）及《项目结项报告书》的.xml格式数据报我厅社政处。
　　对未通过学校初审、暂达不到结项要求且不在清理范围的项目，可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变更审批单》，提出延期结项申请，经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教育厅审批。
　　三、工作要求
　　1.各校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根据《项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本通知要求，严格对照《项目任务书》，认真做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的组织工作。
　　2.各校要以项目年度检查和结项为契机，对学校社科研究管理工作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并形成书面报告。内容主要包括：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组织开展情况；近年来学校在加强项目管理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存在的问题及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以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基础申报并获批更高级别研究项目情况；参加年度检查和结项的项目一览表（附件3、6，电子版和盖章纸质版各1份）；项目研究成果一览表（附件7，只汇总报送电子版1份）。
　　3.请各校于2015年10月30日前将年度检查和结项工作材料集中报送省教育厅社政处，联系人：陈金龙、王璐，电话：025-83335363、83335663；纸质版报送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5号1513室，邮编：210024；电子版发送邮箱：szcjd@ec.j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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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教育厅
　　2015年8月28日

